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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社政函〔2026〕10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做好
2026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

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，持续建强高校思想政治工

作队伍，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

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思政厅函

〔2026〕8号，详见附件1，以下简称专项计划）转发给你们，并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落实推选要求。各高校要将专项计划作为思政工作队伍

尤其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，统筹做好本校报考组织

与推荐工作。重点推荐政治素质过硬、育人实绩突出、科研潜力

较强，立志长期扎根思政工作一线的骨干人员，并明确就读期间

岗位保障、毕业后服务年限要求，确保培养对象持续深耕思政工

作领域。各高校思政（或党务）、人事部门联合完成报考人员在

岗身份、工作年限等核心条件审核工作，并出具正式推荐意见。

二、规范招生培养。省内各委托招生培养单位（名单详见附

件2）要严格落实教育部博士研究生招生管理规定，进一步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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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考核流程，主动公开专项计划报考条件、招生程序、录取结

果等，畅通监督举报渠道，确保专项计划实施全过程公开透明、

公平公正。要按照专项计划名额（详见附件3）分配要求开展工

作，确保招收专职辅导员比例不低于招生计划总数的70%，本校

生源招收数量不得超过上限。要紧扣思政工作队伍培养目标制定

专项培养方案，鼓励组建跨领域导师团队，强化理论与实践融合。

针对交叉学科专业落实双导师制，引导学生围绕思政工作实际问

题开展研究，建立阶段性培养评估机制，全程把控培养质量，切

实保障专项计划实施质效。

三、其他事项。《2026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

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核表》（见附件4）由各高校审核盖章后，集

中报送省教育厅社政处。联系人：陈磊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152、

83335363。

附件：1/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

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

2/2026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

招生培养单位联系方式

3/2026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

专项计划名额分配表

4/2026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

报考资格审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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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6年5月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